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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环境保护局

关于申报2009年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
各盟市财政局、环保局，满洲里、二连浩特市财政局、环保局，自治区有关企业：

根据《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2006-2010年）》（以下简称《指南》），结合我区节能减排目标和环境保护工作实际，自治区财政厅、环保局联合部署2009年度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范围、支持重点和申报数量以及支持方式

（一）申报范围和支持重点
1、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项目

各地在编报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项目时，要以国家标准化建设内容为依据，本着填平补齐的原则，严格按照附件4和附件5内容编制，不得超范围填报。
（1）自治区级：

监察总队、监测中心站、宣教中心、固废处置管理中心、东西部督察中心：在现有基础上，监测中心站、监察总队按西部地区一级标准建设，其他单位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建设。
（2）盟市级：
环境监测站：比照西部地区二级站标准建设，重点装备基本设备、应急设备和符合地方特色、满足当地工作需要的其他设备。

（3）旗县级：
环境监测站：比照西部地区三级标准建设，重点装备基本设备；环境监察大队：比照西部地区三级标准建设。

重点支持工业相对集中，有独立监测机构，有监测用房，人员有保障，有配套能力的监测站建设以及辽河、海滦河流域监察大队建设。
（4）统计、信息体系建设：盟市、旗县统计信息体系建设由自治区统一标准进行配置，不需要申报。

（5）大气自动监测能力建设：城考城市及环境敏感地区空气自动站建设，不需要编制申报材料，只报名单。

（6）重点城市汽车尾气监测管理系统建设：由自治区统一编制项目，不需要申报。
2、污染治理项目
（1）集中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项目主要是指城市和农村纺织印染、食品加工及饮料制造业、医药、化工等行业排放致毒、致畸、致突变物质，直接影响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的污染防治项目。

（2）区域环境安全保障项目

区域环境安全保障项目指企业的污染负荷较大，通过采取治理措施，对完成当地SO2和COD削减目标以及在推动污染减排工作中贡献较大的项目，包括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技术改造、区域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排放重金属及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冶金、电镀、焦化、印刷、石化、造纸等行业或企业污染治理、区域性大气污染治理和辐射安全隐患处置等。

（3）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污染防治项目 
重点支持以固液分离、综合治理、粪污处理利用等工程措施为主，提高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污水排放达标率和粪便资源化率，控制农村面源污染的污染防治示范项目。 
（4）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项目

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项目主要指符合《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目录》和《国家先进污染治理技术推广示范项目名录》项目以及污染负荷大，治理效果明显，在当地具有示范推广作用的三废综合利用项目。

（5）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

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主要指位于辽河、海河、黄河和松花江流域的水污染治理项目，环境效益明显，对实现污染减排目标贡献较大的水污染治理项目。其中已享受中央财政其他专项补助资金的项目，原则上不再申报。

（二）申报数量

污染治理项目，综合考虑各地上缴排污费、污染现状、污染减排任务和工业企业的数量以及全区环保重点工作等因素，限定各地申报项目数9个，其中：集中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项目不超过1个，区域环境安全保障项目根据区域企业多少及对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酌情申报，污染治理任务重的盟市最多不超过5个，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污染防治项目不超过1个，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项目不超过1个，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不超过1个；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项目数量，见附件6。

（三）支持方式

专项资金采取拨款补助和贷款贴息等支持方式，优先支持贷款贴息项目。

二、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按属地化进行。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项目，以盟市为单位申报；其他项目属自治区管理的直接向自治区财政厅和环保局申报，同时抄报当地财政局和环保局；属盟市管理的项目由所在盟市财政局和环保局联合向自治区财政厅和环保局申报。

三、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一式二份，分别以纸质和电子版（仅对表格要求）两种形式（表格用EXCEL格式）上报自治区财政厅和环境保护局（其中财政部门的电子文件通过内蒙古财政厅经济建设网项目库由下至上申报，否则不予受理。内蒙古财政厅经济建设网网址：http∥10.68.1.125）。
申报材料的内容除下列具体要求外，均按照《指南》规定编制。具体要求：

（一）“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 ，以本文附件1和

附件2为准。环保能力建设项目填报附件1，污染防治项目填报附件2。

（二）污染治理项目填报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基本信

息表”，以本文附件3为准。

（三）监测站建设项目填报的“基本信息表”，以本文附件4为准，无需编写可研等文字材料。

（四）监察执法建设项目填报的“基本信息表”，以本文附件5为准，无需编写可研等文字材料。

（五）统计信息系统建设和空气自动站建设项目无需编制申报材料，只报名单。

（六）申请贷款贴息的项目附银行贷款合同，银行贷款到位凭证及2008年3月21日至2009年3月20日的利息支付凭单。

为便于归档保存，每个项目材料必须胶粘装订成册，且背脊标明项目名称。

四、申报时间

能力建设项目材料须于2009年5月31日前上报自治区财政厅和环保局，污染防治项目须于2009年6月30日前上报自治区财政厅和环保局，超过规定时间、申报限量及单家、越级上报的均为无效。

五、申报要求

各盟市财政局、环保局及项目承担单位，要按照《指南》及《通知》精神，结合本地区环保工作重点，认真筛选审查和组织项目申报，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真实性严格审查，把好质量关，不得弄虚作假，否则，将视情况削减或取消该地区的专项资金申请资格。
所有申报项目必须具备自筹资金能力，并且当地政府或项目单位要出具自筹资金证明。

附件：1、2009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保能力建设申报项目汇表

      2、2009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保能力建设申报项目汇总表

3、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基本信息表

4、2009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监测站能力建设项目基本信息表
5、2009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监察执法能力建设项目基本
信息表
6、能力建设项目限报数量表
联系人：

自治区财政厅经济建设处 

张卫，zw5118@sohu.com；  电话：0471-4192125

自治区环保局规划财务处   

付淑，fushu9941@163.com；电话：0471-463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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